附件

关于制定塔城地区普惠性托育机构及公办

幼儿园托班保育费收费标准的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5〕4号）要求，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关于塔城地区普惠性托育机构保育费收费标准的意见，为科学核定塔城地区普惠性托育机构及公办幼儿园托班保育费收费标准，地区发展改革委根据塔城市、沙湾市两家普惠性托育机构和乌苏市一家公办幼儿园托班成本监审报告，参照周边地（州、市）价格情况，结合地区实际，草拟了《关于制定塔城地区普惠性托育机构及公办幼儿园托班保育费收费标准的方案（征求意见稿）》。

基本情况

（一）政策依据
2024年，国家完善普惠托育价格形成机制，明确普惠托育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发改价格〔2024〕1477号）。2025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5〕4号），将普惠性托育机构保育费定价权限下放至地（州、市），明确保育费为政府指导价管理项目，要求各地依法制定统一收费标准，规范收费管理。

（二）机构建设与覆盖情况

塔城地区普惠托育服务已实现7个县（市）全覆盖。截至目前，全地区经认定的普惠性托育机构共9家，机构类型涵盖公办幼儿园托班、其他普惠性托育机构，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持续稳定。

（三）收费管理现状

塔城地区尚未制定统一的普惠性托育机构保育费收费标准，未实行政府指导价。已认定的9家普惠性托育机构均自行参照市场行情收费或暂未收费，存在收费标准不统一、监管缺乏政策依据等问题，与自治区规范化管理要求不相适应，亟需首次制定保育费统一标准。

二、制定原则

（一）公益主导、普惠优先。坚持托育公益属性，突出普惠托育兜底作用，保本微利、从严核定。

（二）成本补偿、合理定价。以第三方成本调查为依据，扣除财政补助，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科学定价。

（三）分类管理、公开透明。分类制定公办幼儿园托班和普惠性托育机构保育费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上浮为零、下浮不限，明码标价、接受监督。

（四）依法依规、程序规范。严格按照自治区定价权限与流程制定，确保合法合规、切实可行。

三、成本监审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7〕8号）等有关规定，对塔城市、沙湾市两家普惠性托育机构的保育费开展成本监审，对乌苏市一家公办幼儿园托班的保育费开展成本调查，具体成本测算情况如下：
1.塔城市可贝米（一分园）普惠性托育机构：1093.56元/人·月

2.沙湾市萌卡纳普惠性托育机构：1464.14元/人·月

3.乌苏市第十幼儿园托班：525.03元/人·月

四、拟定调价方案

地区发展改革委根据塔城市、沙湾市两家普惠性托育机构成本监审报告和乌苏市一家公办幼儿园托班成本调查报告及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报送塔城地区普惠性托育机构保育费收费标准意见，综合考虑各县（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按照公益性和普惠性原则，初步拟定保育费收费标准如下：
普惠性公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保育费收费标准为500元/人·月；

其他普惠性托育机构（含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保育费标准为1400元/人·月。

本次收费标准的调整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上浮为零、下浮不限。

五、相关要求
（一）公示工作

幼儿园和托育服务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做好收费公示工作，建立收费目录清单，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工作，并通过公示栏、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单位（机构）性质、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收费依据、财政补助等相关内容，并及时根据实际对公示内容进行更行。

（二）收费要求

保育费以“元/人·月”为单位，按月收取，不得跨月预收。同时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婴幼儿）、孤儿和残疾儿童（婴幼儿）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三）退费要求

婴幼儿因故退（转）园，按实际在园天数退还相应预收保育费；由于放假（不含幼儿园和托育机构自身原因放假）、请假、转学、退学、插班等原因儿童当月的在园天数不足4天（含0天和4天）的，按保育费缴费的80%退还；超过4天但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含一半）的，按照保育费缴费额的50%退还；超过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的，不退还所缴保育费。

因幼儿园和托育服务机构原因造成停课的，幼儿园和托育服务机构应按实际天数退还保育费，因幼儿园和托育服务机构刊登、散发虚假招生简章（广告）或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造成退园（机构）的，幼儿园和托育机构全额退还所收取的保育费，造成儿童或婴幼儿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收费管理要求

公办幼儿园收取的保育费、服务型收费和其他机构收取的保育费、服务型收费等使用税务部门规定的票据。收取的费用应当主要用于保育活动、保障教职工待遇、促进教职工发展和改善办园条件。伙食费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截留、平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向幼儿园和托育机构收取任何费用。幼儿园和托育服务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机构）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
塔城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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